
改 善 前 平 面 示 意 圖

改 善 後 平 面 示 意 圖

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既存違建(超過3個單元)處理圖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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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能最多存有兩
處具有「固定」
門扇及壁體之臥
室、儲藏、餐廳、
廚房及其他類似
性質之使用單元

僅得配置兩
處以下之衛
浴空間

僅能有一處無封
閉之具有起居室
性質之空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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